采购需求
	服务需求一览表

	标段
	无分标

	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
	序号
	标的的名称
	单位
	数量
	工程概况及采购范围

	
	1
	广西江滨医院院史馆漏水维修
	项
	1
	主要对院史馆加盖426型钢制彩钢瓦约538平方，刷大约5平方乳胶漆，详见工程量清单。

	商务条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必须签订合同）。
▲二、工期：20日历天内通过验收合格。

▲三、建设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河堤路85号。
▲四、验收标准、规范：工程质量标准达到国家规定的验收合格标准。
▲ 五、售后服务承诺：

1、质量保修期2年（自提交成果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使用年限应符合国家建设相关要求；
2售后服务技术人员要求：专职人员。          

▲六、备品备件及耗材等要求：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七、施工单位资格要求：无特定要求。
八、其他要求：

▲1、合同价格形式;固定总价合同。
2、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

（1）本项目报价已包含设备材料费(含损耗)、人工费、辅材费、机械费、组织措施费、检验试验费、水电费、利润、风险包干费、维保费、成品保护费、相关政府部门的报验费、农民工工伤保险费等全部费用；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其他（如运输、装卸、安装、调试、培训、技术支持、售后服务、更新升级等费用）： 

▲3、付款方式：经审计部门审定及项目主管部门验收后，乙方须向甲方提供全额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3个月内向乙方支付97%工程款。质保期满经确认无质量问题后，甲方在3个月内支付3%质保金（不计利息）。

4、现场踏勘说明：

为保证本项目的改造设备安装与现场情况相符并符合采购人实际使用要求，供应商可自愿前往实施现场进行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情况。供应商不进行现场踏勘的视为已了解该项目的所有情况。因成交供应商踏勘有误或未进行踏勘而造成项目无法按采购人要求实施的将被拒绝验收，引起的一切后果，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经办科室签字：

                                                  日期：2026年4月16日
